附件

广州市建设监理行业信息服务管理平台使用
承诺书

广州市建设监理行业协会：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支持市建设监理行业协会开展信息服务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本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就承接的广州市房屋建筑工程（含综合管廊）监理业务实施过程及使用“广州市建设监理行业信息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协会平台）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一、自愿遵守和执行协会平台的各项管理规定，接受广州市建设监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的专项检查和相关管理措施。
二、保证所有录入协会平台的资料及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无伪造、篡改、变造等弄虚作假行为。未及时更新相关资料的，由本企业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和后果。
三、协会平台信息的录入严格遵照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协会规定的格式、指引等要求；未按照规定格式、指引等要求录入相关信息的，协会可暂停本企业信息对外推送使用直至相关信息符合规定，本企业对此无异议并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和后果。
四、自愿接受所录入的信息永久留痕。
五、积极协助、配合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协会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未按要求配合调查的，接受暂停本企业使用协会平台的处理，直至本企业配合调查为止。
六、同意本企业所录入的企业领导人员、经办人员手机号码作为协会向本企业发送相关信息的有效短信接收方式。
本企业登录协会平台的展示界面作为协会向本企业提示相关信息的有效接收方式，短信一经发送或者信息一经界面提示，视为已经送达。
七、如所录入协会平台的资料及信息与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公示信息不一致，无法判断信息真实性的，协会可暂停相关信息的使用，本企业对此无异议。
八、本企业法定代表人、各有关责任人员均已清晰了解本文件内容和其本人应承担的责任。
九、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如有变更的，不影响本文件效力。
特此承诺。


承诺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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